卓越课题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补充要求
目前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已经进入结束阶段，各院系正紧锣密鼓地落实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评阅、软硬件验收、答辩、评优等工作。现就卓越课题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（以下简称“卓越毕设（论文）”）补充要求如下：
（1）“卓越毕设（论文）”需要按照东南大学“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”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条例（校机教【2013】29号）要求，强化校企导师对学生设计项目的指导和质量管理。
（2）“卓越毕设（论文）”的学生需要在毕设论文最后附“企业教师指导和评价意见”，为论文校内评审和推优提供意见参考。
（3）在答辩时“卓越毕设（论文）”需特别标注，期间学校会有专家抽查。请各“卓越计划”专业教学秘书把院系答辩时间提前发送邮箱103007677@seu.edu.cn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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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企业教师指导和评价意见表
